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须知

2024届各位同学：

根据我院相关规定，现就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资格审查、

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查重）、匿名盲审、正式答辩等重要事项告

之如下，请同学们按时完成各项工作。

一、关于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

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将于第 5学期（本学期）12月底前完

成，具体预答辩时间由各研究所（院）确定后报院学位办备案。

预答辩资格审核由各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院学位办以抽

查的形式进行监督。预答辩学位论文需自行打印装订后提交至各

研究所（院）教学秘书处。预答辩资格审核及结果处理办法按《四

川省社会科学院预答辩和答辩工作规定》（院学位发〔2023〕9
号）执行。

二、关于资格审查

研究生需具备以下 5项条件方可申请学位：

（一）完成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学习并考试通过，

修够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

（二）在学期间应在公开刊物（正刊）独立发表一篇学术论

文（含与导师合著），且每篇论文字数不得少于 3000字（不含

新闻报道）（注：具体要求据本专业培养方案而定。提交发表论

文的成果时，请带原件备查，并提交复印件 1份，包括刊物封面、

有自己姓名的目录页和论文正文）。



（三）通过学位英语考试和中期考核，并提交《论文开题报

告》《文献综述》和《社会实践考核表》。

（四）交清学费及其他应缴纳的所有费用。

（五）硕士学位论文在答辩之前必须预答辩通过、学术不端检测

合格和盲审合格。

说明：如果资格审查未通过者，院学位办将不接受申请者当

年的学位申请。资格审查时间为：第 6学期 3月 10日至 3月 31
日。

三、关于学位论文盲审前学术不端检测

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第一次检测将于第 6学期 3月 9日之

前进行，需将经导师审定后的Word完整版电子学位论文（参考

文献、致谢、个人简历部分系统自动识别不予对比）发至院学位

办指定邮箱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检测结果出来后将即时告之

（注：请将论文命名为：学号_姓名_专业_论文名称“如 xxxx_

张三_新闻学_论文名称”,符号为“_”）。

院学位办原则上对盲审评阅论文免费检测两次，一次通过者不

再予以第二次检测，符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

为检测及处理办法》（院学位发〔2023〕7号，以下简称检测及处

理办法）规定进行二次检测条件者，可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二次检测。

论文检测总文字复制率﹤15%，通过检测，可申请进入双盲和

答辩等环节。论文检测总文字复制率≧15%者，不通过检测，处理

办法见《检测及处理办法》。

四、关于学位论文双盲评阅

（一）提交学位论文盲审要求。凡申请学位者，应将检测合

格的学位论文自行校对排版完成后，同时提交Word和 PDF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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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院学位办指定邮箱。Word文档为完整版存档；PDF文档为盲

审版，须删去封面、后记、致谢和个人简历等页面上有所（院）

别、作者、导师或教师的姓名等信息，姓名一律用“***”号表

示，并提交纸质版导师和作者本人签名的“版权使用授权书、原

创性声明”。若盲审专家有特别要求评阅纸质版论文，则院学位

办通知学生自行打印装订纸质版。逾期不予受理。

说明：提交双盲评阅学位论文截止日期为 2023年 3月 20
日；提交的学位论文须严格遵照我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

位论文基本要求》（院学位发〔2023〕8号）要求排版、印制装

订，凡不符合规定的论文，一律退回重印。院学位办不负责检查、

校对及排版，学生对学位论文责任自负。

（二）学位论文双盲评阅结果处理。学位论文盲审结果的处

理按我院《双盲》评阅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论文盲审评阅

书结果出来后，院学位办会及时将结果反馈至各研究所（院）教

学秘书处，由教学秘书告之学生本人、导师及所（院）里。学生

应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盲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认真的修

改。

五、关于学位论文答辩前

（一）提交 9项材料

凡申请学位者，需登录院网下载填写以下 9项表格材料，并

于第 6学期 4月 21日前提交至院学位办，逾期者不能参加论文

答辩：

1.《毕业生登记表》（2份）；

2.《硕士学位申请书》（2份，此表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

3.《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审核表或重新检测申请表》（检测环节



时已填写提交）；

4.《学位论文指导情况记录表》；

5.《认可书》（导师签署同意后提交）；

6.《原创性声明及版权使用授权书》；

7.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表（专业学位）；

8.《学位授予申报表》（2份）；

9. 从事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情况考核表（学术学位，2份）。

以上 1-7项表用 A4纸双面打印，8-9项表用 A3纸单面打印，

须手写的内容及签名必须由导师、学生本人亲自签写，在规定位

置贴好照片（可到学位办领取新华社采集的照片），并由各研究

所（院）负责人、导师等在相应栏目内签署意见和签字及加盖公

章，其班组意见栏由学生会干部成员或各专业小班长填写。

（二）提交答辩学位论文。所提交的答辩学位论文必须盲审

通过，且在导师指导下，根据盲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修改完毕

后，再次提交导师审阅并在“认可书”上签字同意后，方可自行

打印并装订成册（所需数量视本组答辩专家人数而定）。

说明：研究生学院不指定答辩学位论文印刷单位，但必须严

格遵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基本要求》要求印制装

订，凡不符合规定的论文，一律退回重印。

六、关于学位论文答辩后

（一）学位论文答辩后修改要求。我院为了保证学位论文质

量，实行答辩后学位论文强制修改制度。论文作者必须于答辩后

在导师指导下及时对答辩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有针对性的

修改（包括论文中存在的脚注、参考文献、标点符号等格式不规

范及病句、错别字等等），由导师和研究所（院）负责人监督落



实，对拒不修改或未按要求修改论文者，导师和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可推迟提交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是否同意授位事宜。

（二）学位论文答辩后定稿查重要求。答辩通过的学位论文须

根据答辩组意见进行完善修改，并反复检查、校对后排好版，务必

于 5月 13--17日发送到指定邮箱进行定稿查重。查重通过即定稿，

论文不可再作任何修改，提交知网、寄送中国社科院存档，以及备

省级学位论文抽检论文即此版论文，学生须高度重视，对提交定稿

查重的论文负完全责任，院学位办不负责论文的检查、校对和排版，

不接受定稿查重后的任何修改申请。凡论文答辩表决意见为原则同

意通过和不通过者，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和

答辩工作规定》处理。修改后查重的完整版学位论文需经导师和研

究所（院）负责人审阅合格并在论文修改情况审核表上签字，将此

表提交至院学位办审查后，方可进行定稿查重。

（三）学位论文打印及提交要求。收到院学位办定稿查重通过

的通知后，学生即自行打印胶装 4本纸质论文，送导师审阅后在《原

创性声明及版权使用授权书》签名（含学生本人签字），交院学位

办。同时将原创声明和授权书页拍照，由小班长收集整理为 PDF
文档后发送到院学位办邮箱。

特别提醒：胶装的 4本论文中 2本分别装学生人事档案、学籍

档案，一本存院图书馆，一本连同电子版寄送中国社科院永久存档。

纸质版必须与定稿查重的电子版论文完全一致，否则因版本不一致

给后续论文抽检带来的风险，由学生本人承担！！！

七、学位论文答辩

（一）4月下旬至 5月上旬，各研究所（院）举行毕业研究

生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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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月 15日之前，各研究所（院）将学位申请者的答

辩材料等报送院学位办。

（三）5月 18日之前，学位办审核各研究所（院）报送的

材料。

（四）6月上旬至中旬，召开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议

并表决授予硕士学位事宜。

（五）6月下旬，举行毕业典礼。

八、其它事宜

关于毕业方面的各项通知和信息，学位办将通过毕业班 QQ
群和院网 http://www.sass.cn/912024/default.aspx[学位工作.学科

建设]，以及各研究所（院）教学秘书，随时发布，请同学们及

时查阅。

本注意事项中的时间节点有可能随实际情况发生变化，以每

项工作具体通知为准。未尽事宜，请咨询学位办刘老师。

联系电话：028-60896003。
学位办指定邮箱：421881263@qq.com

院学位办

2023年 10月 30日


